
 

雲林縣政府-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應附資料表（包括併案辦理其他建築行為）  105/12/20  

 

（書類次序請務必依本項次表放置）                                                                             (粗黑双框範圍由送件人自行填寫)                 

起造人  設計人  

基地 

座落 

 法源依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

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之規定項目 

(內政部 104.6.5 台內營字第 1040804293 號令訂定，

自 105.1.1 生效) 

聯絡人姓名 

電話 

1.供公眾使用建物：□是□否 

2.申請使用類組及名稱：                             （如：H2集合住宅） 

3.另申請審查項目：□是（有申請項目勾選）□否（未另申請下開項目） 

□都市設計審議               □開放空間獎勵 

□興辦事業計畫書（特目地）   □容許使用（乙工、農業許可、私設通路） 

□其他法令規定審查：                                        

日期： 
 

 

□符合規定 

□不符，退 

□補正後，准掛 

 

□來府約期復核 

日期： 
 

 

□符合規定 

□不符，退 

□補正後，准掛 

 

□來府約期復核 

日期： 
 

 

□符合規定 

□不符，退 

□補正後，准掛 

 

□來府約期復核 

日期： 
 

 

□符合規定 

□不符，退 

□補正後，准掛 

 

□來府約期復核 
1.依建築法第 34 條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

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

本表係依上述規定修訂之。 

2.依據建築法第 26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依本法規定核發之

執照，僅為對申請建造、使用或拆除之許可。建築物起造人、或設計人、或監造人、或

承造人，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應視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3.本機關就規定項目行政查核及審查，技術部分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初審） 
(書件未齊，

視同無檢附) 

（復審 1） 
(書件未齊，

視同無檢附) 

（復審 2） 
(書件未齊，

視同無檢附) 

（復審 3） 
(書件未齊，

視同無檢附) 

查  核  項  目 免 有 無 免 有 無 免 有 無 免 有 無 

1.執照申請封面(本縣表格)             

2.公會協檢表(因抽查辦理變更：加註協檢欄位+對照表、原意見表)             

3.二維上傳成功表(檔名需與圖檔清冊序號同，附光碟)             

4.電子圖檔清冊(左上序號需與建照申請書同)             

5.電子圖檔(序號需與圖檔清冊同，免上傳，改附光碟)             

6.電子地籍套繪圖及上傳表(相鄰地號應套繪、放圖袋)              

7.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建築師簽證案件採用A13-2表)             

8.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書 
․相關欄位填寫及簽名蓋章。 

․倘有誤繕應修改後用印及另附清稿版(設計人簽章)。 

․備註欄有否加註事項(公會協檢號碼、先行動工？％、併

案辦理事項(拆除、雜項、室裝圖審…)、目的事業機關(興

辦事業計畫)核准函文、都市設計審議核准函文、開放空間

獎勵核准函文、容許使用核准函文、地質安全評估案件…)。 

            

9.起造人名冊、建築物概要表、地號表             

建造執照

或雜項執

照申請書 

10.雜項工作物概要表(併附單價分析表，簽章)             

現地彩色照片(本縣表格，欄位填寫；相片紙列印或相館沖洗+騎縫章)             

書 

 

 

 

表 

起造人委

託建築師 

委託書(□有□無)及簽證表(□有□無□免) 
․應簽證內容：□一般建築物(建築師簽證表) 

   □供公眾，應附{結構、鑽探、設備}技師簽證表 
            

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 
（限土地非

自有者） 

․同意使用面積應為謄本面積(備註欄加註持分比例)。 

․倘土地同意僅供私設通路通行使用(不計入基地面積)，應於執

照申請書備註欄加註：「XX 等地號土地僅供 XX 等戶別作私設

通路使用，使照申請前依使用形狀，辦理地籍分割完成」。 

․所有權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加蓋法代人印章。 

․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加附土地分管圖(著色、標示尺

寸、面積計算、用印)，且不得造成裡地或畸零地。 

․地號、面積、所有權人資料是否正確及用印。 

․謄本如限制登記事項，應依限制登記事項辦理。 

            

共同壁協定書（未使用共同壁者，免附）             

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地號全部，有效期：3個月)             

地籍圖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有效期：3個月)             

地上物拆除同意書(未併案辦理拆除者，免附)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建物所有權狀或其他產權證明文件影本(用印+與正本相符)             



 

地質敏感查詢表+用印(□有(執照申請書備註欄，併加註)(免辦理鑽探案件即免適用辦理地質安全評估(載明於查詢表))□無) 
․倘需辦理地質安全評估案件者(放在牛皮圖袋)：地質敏感區評估報告+專業技師簽證表 (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且基地地質調查及地

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並應包括經審查通過之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及證明文件)  

高鐵限建查詢表+用印(□有(執照申請書備註欄，併加註)□無□免)(位於西螺、二崙、虎尾、土庫、元長、北港等鄉鎮行政區域內，請自行上網查詢列印) 

地基調查報告(□有□無□免) 

․倘需依建技規則辦理地下鑽探案件者（五層以上或供公眾//建築面積 600 ㎡以上），應檢附地質鑽探報告書。（放在牛皮圖袋） 

․倘基地面積超過 6000㎡及基礎所涵蓋面積超過 3000㎡之孔數調查數，得由建築師會同結構技師出具切結說明。(□有□無□免) 
其

他 
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查核項目 
․起造人倘為法人之證明文件。(財政部+經濟部網路證明(文件有效期：3 個月)or 本府核准

文件) (影本用印+與正本相符)。(□有□無□免) 

․地址鑑界切結書(本縣自訂表格，起造人簽名蓋章) 。(□有□無□免) 

․施工說明書(設計人簽名蓋章)。(□有□無□免) 

․污水有無查詢函(斗六、虎尾都計內土地) (影本用印+與正本相符) (□有□無□免) 

․設備圖+有效期函(污水、避雷針、昇降…) (影本用印+與正本相符) (□有□無□免) 

․核准函文及核定書(採影本者，用印+與正本相符) (□有□無□免) 

1.建築設計圖(□有□無)（放在牛皮圖袋） 
․都市計畫等法令檢討圖說（含索引表、基地位置圖、基地配置圖、地籍套繪

圖、面積計算總表、其他檢討表…）。 

․各層平面（1F 標註新舊溝渠及排水方向）及屋頂平面圖。 

․各向立面圖（標註戶編號）、剖面圖或其他大樣圖。 

․門窗圖、設備詳圖 

․其他有無應檢附圖面（如下 A～E 事項）。 

A 行動不便書(本縣表格，欄位填寫+簽章)+培訓證書影本用印（放在牛皮圖袋） 

(□有□無□免) 

B 結構計算書+圖（依法應檢附者）（放在牛皮圖袋）(□有□無□免) 

 

C 安全維護圖（需依建技規則 4-1 章辦理）（放在牛皮圖袋）(□有□無□免) 

 

D 綠建築上傳表+書+圖（依建技規則辦理）（放在牛皮圖袋）(□有□無□免) 

 

E 公寓大廈規約+圖（依法應檢附者）（放在牛皮圖袋）(□有□無□免) 

 

2.併拆除(□有(執照申請書備註欄，併加註)□無□免) 
․審查表、申請書、申請人名冊及拆除施工計畫書(拆除物數量)。 

․建物登記簿謄本或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應由營造業或建築師監督簽章、同意拆除切結書或核准函。 

․其他證明文件（如設定抵押權、地上權同意等）、遺失登報。 

․建築物拆除平面圖。（與送照圖共同上傳，放在牛皮圖袋） 

 

建築法第

三十二條

規定之建

築物工程

圖樣及說

明書 

3.併室內裝修(□有(執照申請書備註欄，併加註)□無□免) 
․審查表、申請書、裝修概要表、材料表。 

․簽證表(欄位填寫)、委託書…、裝修圖（與送照圖共同上傳）。 

 

建築線指示(定)圖(□有(變更設計仍須檢附) (採影本者，用印+與正本相符)□無□免) 

․細部計畫名稱、使用地別…(有效期 8 個月(變更案件排除)、上色標示，放在牛皮圖袋)。 

․免指示建築線地區之核准文件（放在牛皮圖袋）、有無需檢附使用分區證明。 

․土地管制要點(建築線說明事項+用印)、農業設施(依本縣建築自治條例第 2 條)未臨建築線查詢函。 

 

經預審者，其審定結果通知文件(□有□無□免) 

需經都市設計或更新審議（□有□無□免審議通過之書圖及證明文件） 

圖 

 

 

說 

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其由經委託或指定之專家、機關、團體審查通

過之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有□無□免) 

審  查  項  目（以下事項，設計人或起造人請於設計圖說明） 
套繪圖查核結果基地無違反規定重複建築使用 
․設計人於設計圖中繪製地籍套繪圖，並檢討有無重複建築。 

․基地有套繪，應併案辦理解除套繪，並檢討是否需辦理拆除執照或法定空地分割。 
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 
․依本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以圖說明檢討基地有無符合相關規定。 

基地符合禁限建規定․是否符合都市計畫禁限建規定、有無位於該範圍。 

基

地

限

制 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且無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

評估結果報告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證明檔者，其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有無需依規定檢討。 

農業用地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規定․有無位於該範圍。 
容積率、建蔽率、建築物層數或建築物高度規定․有無依規定檢討。 
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用途 
․檢討基地有無依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特定興辦事業圖說是否符合原計畫核准內容。(含其他主管單位核准容許計畫) 

都市計畫書或非都土地開發許可計畫條件項目規定․有無規定檢討。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建築物用途․符合都市計畫土地(容許使用)或非都使用管制(容許使用項目)。 

（以上證件圖說應以色別卷宗填寫及裝訂（送照：紅色、變更設計：草綠色）） 

․其他注意事項：(有無屬執照申請書備註欄加註事項) 

□如都市設計審議(都內地區之公有建物 5000 萬或本縣指定地

區)、水保、環評、工廠設立核准函文(地層下陷地區)、低污染

證明(非都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小型無公害使用(非都土地甲乙

種建築用地)、私設通路容許使用、目的事業機關（興辦事業計

畫）核准函文、水保計劃書核定本、環評定稿本、預審案件檢附

許可及書圖。 

□涉及建築技術規則者(供 A1 或 D2 類組之觀眾席面積、光纖引入案

件(公有建物、集合住宅、≧1000 ㎡供 A、B類組、教學、辦公)…) 


